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榕职院综〔2011〕89号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建立和实施大学生导师制度的通知

各系（部）、处室、中心、馆、科、所：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深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推进全员育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现根据《关于在高校全面建立大学生导师制度的通知》（闽委教宣〔2011〕24号）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学院建立和实施大学生导师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大学生导师制是在实行班级和年级制辅导员制、班主任制的同时，安排高校党政管理干部、专任教师作为大学生指导教师（以下简称导师），重点配合做好学生思想引导、专业辅导，加强学生教育培养的一种重要形式。建立和实施大学生导师制度，是新形势下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加强学生个性化教育和主体性教育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优化师生关系、密切师生感情的客观需要，是进一步推进全员育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更好地促进读书与育人，学生因财选教与教师因材施教的统一；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严格管理与人格感化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更好地激发教师的职业光荣感、责任感和实现教学相长，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成才，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良好局面。

二、工作原则及要求

1、学院在岗党政管理干部、专任教师、教辅人员都必须担任导师。导师实行聘任制，遵循相对稳定原则，原则上导师聘期为三年。

2、导师指导的对象为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受指导学生以宿舍为单位进行组合，每个导师根据自身特长和能力指导2-3个宿舍的学生。

3、新生入学后各系应及时为之调配导师，开学初，导师必须与所指导的学生见面，每学期与学生见面3-6次。

4、遵循以个别指导为主、个别指导与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当面指导与书信、邮件、电话、短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学生的共性问题召集学生共同研究，探讨制定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个别问题给予个性化指导。对在指导学生中出现和遇到的问题应及时与辅导员沟通情况，密切配合，主动协助解决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5、一般情况下，导师可以根据自身工作和家庭的实际，与受指导学生协商相互联系与交流的具体时间，鼓励导师利用课余或者晚上时间开展工作。

6、做好导师工作过程的相关记录。
三、导师主要职责 

1、思想上引导：配合学生辅导员、班主任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综合素质上引导：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职业道德影响学生，使学生全面发展。

3、心理上引导：倾听学生思想感情，给予积极引导。
4、学业上引导：指导学生安排学习进程，按照教学计划指导学生选课等。
5、生活上引导：与学生保持一定频度的接触，对在指导学生中出现和遇到问题应及时与辅导员沟通情况、密切配合，主动协助解决学生在思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6、就业上引导：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就业技能。
四、导师的考核与奖惩

1、导师工作的考核结果与教师年度考核、评先评优、职称评聘、师德师风评价和干部职务晋升直接挂钩，表现突出者享有优先权，对拒绝履行导师职责或不能做好导师工作、考核不合格的干部和教师，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2、开展“优秀大学生导师”评选活动，每年对导师任职情况进行考核，综合考核情况，对考核等级优秀的导师予以表彰。

五、导师制工作的组织

学院和各系共同负责导师的管理。学院成立大学生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学生处，由书记、院长任组长，其他院领导任副组长，学生处牵头，教务处、人事处配合，共同开展导师制工作。各系应相应成立大学生导师制工作小组，系党政领导任组长，具体负责导师制工作的实施。各系大学生导师制工作小组根据导师数量、学生情况，研究确定每位导师所指导的学生名单，并报学院大学生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备案。
各系党政领导要在建立和实施大学生导师制度的工作中起示范协调作用，协同相关部门做好本系大学生导师的选聘、上岗培训、工作考核和日常管理工作等。

六、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原《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班导师管理暂行办法》改名为《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班主任管理暂行办法》，原来的班导师，现更名为班主任。
 特此通知。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主题词：综合  导师制△  建立△  实施△  通知                         

  抄送：院领导，存档。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1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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